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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学院2026年度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办学单位：
根据《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6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苏教办社政函〔2026〕9号）有关规定，现就做好学院2026年度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资格
（一）项目负责人须为各办学单位在职、在岗从事五年制高职教育的教学科研、管理人员及专职辅导员，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学术道德，在申报学科领域具有研究基础，能独立开展和组织研究工作。
（二）本年度所有项目不接受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人员申报。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报：
1. 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省社科基金项目或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负责人；
2. 课题内容与本人在研或已结项的部省级及以上项目有较大关联且未详细说明联系和区别的；
3. 2023年1月1日以来，被终止或撤项的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负责人；
4. 连续2次获批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人员暂停1年同层次项目申报资格。
（四）其他具体要求依据教育厅文件执行（详见附件1）。
二、申报内容及指标
（一）项目类别
1.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研究周期3年），其中单列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重大项目（以下简称思政重大项目）。思政重大项目须按照《思政重大项目选题指南》（附件2）要求自拟题目申报，不得直接使用指南题目。
2.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研究周期2年），其中单列面向高校一线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专题项目（以下简称思政专项）。
除思政重大项目外，其他项目不发布分学科选题指南，申请人可结合自身研究基础和学术专长，围绕《重点研究方向》（附件3）自拟选题。
（二）申报限额
各办学单位可申报重大项目（含思政重大项目）或一般项目（含思政专项）1项。
支持专职思政课教师和专职辅导员申报思政专项；鼓励40周岁以下（1986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人员申报重大项目。
三、资助经费来源和额度
自本年度起，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均由所在办学单位给予经费资助，资助额度参照往年标准执行。
四、申报程序
（一）各办学单位组织初评。各办学单位严格按申报要求组织初评，初评结果须在本单位公示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推荐到学院参评。
（二）学院组织评审。学院按省教育厅有关要求，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结果报院长办公会研究通过后，在学院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
（三）报送省教育厅。公示无异议后，重大项目报送省教育厅参加遴选，一般项目报省教育厅审定立项。
五、其他事项
（一）强化质量管理。各办学单位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审核申报资格和材料，严把学术质量关和意识形态关，本着宁缺毋滥、好中选优的原则做好推荐工作。未尽事宜详见《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申报常见问题答疑》（附件4）。
（二）材料报送要求。各办学单位须于6月1日前完成所有申报材料的报送，申报材料中校名（含公章）均须为“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分院（或办学点）”。
1.纸质材料。《课题论证活页》（附件5）和《重大项目申请书》（附件6）、《一般项目申请书》（附件7）各5份；《重大项目申报一览表》（附件8）或《一般项目申报一览表》（附件9）和《评审情况说明》（盖章版）（附件10）和公示文件各1份。
2.电子版材料。上述纸质材料的电子版通过以下链接报送：https://f.wps.cn/g/U6wgRxGw/。
（三）联系方式。联系人：顾沈靖；电话：025－83335228；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15－2号9号楼509室；邮编：21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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